應徵人員專用履歷表
1.基本資料 
	應徵職務：

	錄取後可報到日：

	最近半年內二吋
半身脫帽照片

	希望工作地點：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英文別名：
原住民姓名：
	

	出生日期 (西元年/月/日)：　　　/　　　　/
	

	國籍：

□中華民國     □其他＿＿＿＿＿＿＿＿＿
	證號類別：
□身分證字號  　□護照號碼   □居留證號
身分證號：

	兵役狀態： □役畢 　□未役　 □免役 　□服役中
備註說明(役畢年月或免役原因)：


	通訊電話：
手機電話： 

	電子郵件信箱：

	通訊地址：


2.學歷(※請填報高中職(含)以上學歷。)
	教育程度
	學校所在國家
	學校名稱 
	科系
	狀態
	修業期間
(西元年/月) 

	
	
	
	
	畢業
	肄業
	在學
	

	
	
	
	
	
	
	
	　　/　　~　　/

	
	
	
	
	
	
	
	/　　~　　/

	
	
	
	
	
	
	
	/　　~　　/

	
	
	
	
	
	
	
	/　　~　　/





3.專業資格證照(※若您具備以下專業資格證照，請務必勾選並提供資訊。)
	
	專業資格證照
	取得日期(西元年/月)

	□
	特許財務分析師(CFA)
□特許財務分析師I　   □特許財務分析師II　
□特許財務分析師 III   □特許財務分析師
	/

	□
	國際認證高級理財規劃顧問(CFP®)
	/

	□
	國際金融風險管理師(FRM)
	/

	□
	證券分析師(CSIA)
	/

	□
	期貨分析師(CFTA)
	/

	□
	律師(台灣)
	/

	□
	律師(美國) 
	/

	□
	會計師(台灣)
	/

	□
	會計師(美國) 
	/


4.證照
	證照名稱 
	取得日期(西元年/月) 
	證照名稱 
	取得日期(西元年/月) 

	
	
	
	/

	
	
	
	/

	
	
	
	/


5.工作經歷 (※如曾任職於富邦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請務必載明。)
	服務機構名稱
	職稱
	主要職責
	薪資
(月薪/年薪)
	離職原因
	服務期間
(西元年/月)

	
	
	
	
	
	/　　~　　/

	
	
	
	
	
	/　　~　　/

	
	
	
	
	
	/　　~　　/

	
	
	
	
	
	/　　~　　/

	
	
	
	
	
	/　　~　　/

	期望待遇：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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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語言/專長技能
	語言
	程度
	英語檢定類別

	英  語
	聽： □精通     □普通     □略懂

說： □精通     □普通     □略懂

讀： □精通     □普通     □略懂

寫： □精通     □普通     □略懂
	類別
	分數/等級
	取得年月

	
	
	托福
	
	/

	
	
	多益
	
	/

	
	
	雅思
	
	/

	台  語
	□精通     □普通     □略懂
	全民英檢
	
	/

	其他語言：

	其他專長(如：電腦技能、中英輸入、駕照…等)：































7.其他事項 自傳(請您就社團/工作經歷、競爭優勢、工作動機、未來五年職涯及學習規劃、曾獲殊榮等說明) 
	







































【重要聲明】
下列問項內容為按臺端所應徵之公司職位，依公司法及相關金融法令之資格規定或為金融秩序安定、符合金融監理要求、積極保護客戶及公司之財產，請臺端勾選及說明，惟為尊重臺端個人權益，臺端仍得基於自由意思決定是否揭露，若臺端選擇揭露，富邦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以下簡稱「富邦」)將於甄選過程中或正式錄取後，請臺端提供相關證明，謹此告知。 
	· 是否曾受主管機關、外部機構違紀處分(例如受中華民國信託業商業同業公會為停止執行職務處置或撤銷登錄處置、受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為停止業務之執行或解除職務處分等)？
□否  □是，請說明處分起迄日及事由：＿＿＿＿＿＿＿＿＿＿＿＿＿＿＿＿＿＿＿＿＿＿

	· 過去是否曾涉及或現有進行涉訟民刑事案件等紀錄？
□無  □有，請說明：＿＿＿＿＿＿＿＿＿＿＿＿＿＿＿＿＿＿＿＿＿＿＿＿＿＿＿＿____

	· 是否有遭法院或相關單位強制執行薪資之命令？
□否  □是，請說明：＿＿＿＿＿＿＿＿＿＿＿＿＿＿＿＿＿＿＿＿＿＿＿＿＿＿＿＿＿＿＿

	· 是否曾有銀行拒絕往來、存款不足或債信不良之紀錄？
□否  □是，請說明：＿＿＿＿＿＿＿＿＿＿＿＿＿＿＿＿＿＿＿＿＿＿＿＿＿＿＿＿＿＿

	· 除現職公司外，是否兼任其他合法機關、學校、機構、公司、行號、公會、團體等之職務、工作，或兼任公私立學校、公會、合法立案之訓練機構或團體等之教學工作？
□否  □是，請說明：＿＿＿＿＿＿＿＿＿＿＿＿＿＿＿＿＿＿＿＿＿＿＿＿＿＿＿＿＿＿

	· 是否罹患法定傳染病？
□無　□有，請說明：＿＿＿＿＿＿＿＿＿＿＿＿＿＿＿＿＿＿＿＿＿＿＿＿＿＿＿＿＿＿

	· 是否與富邦現職人員及其配偶有二親等(含)以內之血親及姻親關係？(包括本人及其配偶之祖父母、父母、兄弟姊妹、子女、孫子女、及上開人員之配偶等) 
□否  □是，姓名：＿＿＿＿_＿公司：＿_＿＿＿＿＿部門：＿＿__＿＿＿關係：____＿＿

	· 是否曾至富邦任職過？
□否  □是，請說明：＿＿＿＿＿＿＿＿＿＿＿＿＿＿＿＿＿＿＿＿＿＿＿＿＿＿＿＿＿＿

	· 如何得知該職缺資訊？
□富邦金控網站
□內部職缺公告
□求職網站：□104　□1111　□其他＿＿＿＿＿＿＿＿＿＿
□社群網站：□Facebook　□LinkedIn　□其他＿＿＿＿＿＿＿＿＿＿
□富邦員工推薦：推薦者＿＿＿＿＿＿＿＿＿＿　 任職公司＿＿＿＿＿＿＿＿
□校園徵才活動＿＿＿＿＿＿＿＿＿＿
□獵頭公司＿＿＿＿＿＿＿＿＿＿＿＿
□其他＿＿＿＿＿＿＿＿＿＿＿＿＿＿

	本人鄭重聲明：本表所填報事項均屬實，如有不實，願負法律責任。
應徵人員簽名：        　　　 　　　　     
日期(西元年/月/日)：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經簽名回傳或電腦登錄點擊發送即屬同意)
[bookmark: _Hlk213406950]
【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告知聲明】
富邦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以下簡稱「富邦」）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下稱「個資法」）第8條規定，向臺端告知下列事項，請臺端詳閱：

一、特定目的
富邦為人力資源規劃目的，包括但不限於徵才、人才資料庫暫存作業、就與臺端契約關係之決定之通知、要約、承諾及後續處理等作業、人事管理（002）及契約、類似契約或其他法律關係事務（069）、非公務機關依法定義務所進行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063）、商業與技術資訊（098）、資（通）訊與資料庫管理（136）、調查、統計與研究分析（157）、其他金融管理業務（177）蒐集臺端之個人資料。
 
二、蒐集之個人資料類別
[bookmark: _Hlk213407256]應徵人員專用履歷表（以下稱「本履歷表」）蒐集之個人資料包括臺端於本履歷表所填載、留存、勾選、檢附之個人資料文件（包括但不限於臺端之基本資料、學歷、專業資格證照、工作經歷、語言/專長技能、其他事項及重要聲明）等（以下稱「個人資料」）。

三、個人資料保護措施
富邦將採取合理且安全的保護措施，保護臺端之個人資料不被未經授權存取、竄改、洩漏或損毀。

四、個人資料利用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1) 個人資料利用期間如下，並以孰後屆至者為準：
1. 特定目的存續期間。
2. 依相關法令規定（包括但不限於勞動基準法等）。
3. 執行業務所必須之保存期間。
4. 依個別契約就資料之保存所定之保存期間。
(2) 個人資料利用地區： 
以下「個人資料利用對象」所列之利用對象其國內及國外所在地。
(3) 個人資料利用對象：
1. 富邦及其海內外分支機構及辦事處。
2. 金融監理機關或依法有調查權之行政機關。
3. 代富邦處理事務之第三人（包括但不限於與富邦具有合作、委任等關係之機構、未受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限制之國際傳輸個人資料之接受者、雲端服務供應商等）。
4. 其他業務相關之機構（例如：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財團法人聯合信用卡處理中心）。
(4) 個人資料利用方式：
符合個人資料保護相關法令以自動化機器或其他非自動化之利用方式。 

五、個人資料揭露權益聲明 
臺端有權自由選擇是否提供個人資料予富邦，惟臺端若選擇不提供或未完整及確實填寫本履歷表上所有填載項目，富邦可能因無法辨識臺端身分及通知招募相關資訊，或無法評估臺端是否符合富邦招募條件等，致影響富邦對臺端招募任用流程之評估與進行。另臺端應確認所提供之資料及陳述均屬真實，如有不實願負相關法律責任，且富邦有權移除不實或非求職目的相關之個人資料。

六、依個資法第3條規定臺端得行使之權利 
依個資法第3條規定，臺端就富邦保有臺端之個人資料得依法行使下列權利： 
(1) 查詢或請求閱覽。
(2) 請求製給複製本。
(3) 請求補充或更正。
(4) 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
(5) 請求刪除。

臺端行使上述權利僅以臺端本履歷表所填載或提供之資料為限，並請以電子郵件寄至【recruit.fhc@fubon.com】辦理。

七、臺端提供其家屬成員（以下稱「成員」）個人資料時，請務必確認已對成員告知並獲其同意，臺端會將成員之個人資料提供予富邦，且富邦將依法蒐集、處理及利用其個人資料，並使富邦符合個資法第9條第2項第1款之規定，即成員已明知應告知之內容而免除富邦對成員之告知義務。

八、本履歷表及本聲明依中華民國法律解釋之。如因本履歷表及本聲明之解釋或履行而有爭議產生者，臺端與富邦應本誠信原則處理，若有爭訟之情事產生，臺端與富邦同意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

同意書

經富邦告知，本人已明確瞭解應徵人員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告知聲明（以下簡稱「本聲明」）之內容，茲同意本聲明書之內容。

另因本履歷表蒐集之個人資料包括「犯罪前科」、「健康狀況」資料，依個資法相關規定應由本人另為單獨表示是否同意被蒐集、處理及利用，經富邦告知，本人了解「犯罪前科」、「健康狀況」資料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並□同意/□不同意（均未勾選者視為不同意）富邦為本聲明所載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蒐集、處理及利用本人之「犯罪前科」、「健康狀況」資料。本人確認並同意本聲明以電子郵件回傳掃描檔或電子檔即具書面表示之效果。


此致

富邦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立 書 人 姓 名：                               

簽 訂 日 期：西元        年        月        日

 (經簽名回傳或電腦登錄點擊發送即屬同意)

※備註：富邦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之子公司以富邦金控官網(Fubon.com)公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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